
— 1—

穗环管影（荔）〔2025〕21号

关于医药港 110千伏出线至冲口线路工程环境
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：

你司报批的《医药港 110千伏出线至冲口线路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对《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
一、“医药港 110 千伏出线至冲口线路工程”位于广州市荔湾

区翠园路、芳村大道南、芳村大道东、浣花路、花湾路。本次工

程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1）线路工程

1）110kV医药港站至冲口站单回电缆线路及 110kV医药港

站至桃园站单回电缆线路：新建 110kV医药港站至冲口站单回电

缆线路 1×6.27km，新建 110kV 医药港站至桃园站单回电缆线路

1×7.18km，两回电缆线路自医药港出线处至浣花路与花湾路交叉

口处路段同沟敷设 5.34km，电缆导线截面均采用 1200mm2；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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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工程利用已建 100m医药港出站段电力隧道、420m翠园路电力

隧道、660m荔创南路电力隧道、1420m十一号线综合管廊、1250m

规划荔创南路预留管沟。

2）110kV芳花增甲乙线改接工程

解断 110kV芳花增乙线，将芳花增甲线冲口甲支改 T至解断

后的原芳花增乙线至芳村段线路，跳接线路导线采用

1×JL/LB20A-300/25铝包钢芯铝绞线。

（2）隧道工程

新增隧道接线井一座，设置于地铁 11号线综合管廊上方，接

线井平面内净空尺寸 8.4m×8.4m，开挖深度约 27.8m，地下五层结

构。接线井内设置一个 5m×1.35m的电缆接线孔。

（3）变电工程

本期在 110kV桃园站花桃甲线间隔、110kV冲口站芳花增乙

线冲口乙支线间隔分别增加一组 T接电缆头。在 220kV医药港站

将本工程电缆接入预留间隔。

项目总投资 12454.12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43万元。

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认为，在采取工程设计和《报告表》提

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，项目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等

各项污染物均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，且不降低评价区域原有环境

质量功能级别，因此，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，本工程的建设是可

行的。经审查，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。

二、《报告表》载明的项目建设内容经审批部门批准动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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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，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，你司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

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，制定严密的

施工方案，切实做好施工管理，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

护及恢复措施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《广州市建设工程扬尘防治“6个

100%”管理标准细化措施》的要求，通过施工现场围挡、地面硬化、

物料严密遮盖、洒水降尘、冲洗运输车辆等措施有效控制施工扬

尘对环境空气的影响。

（三）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按《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

条例》等相关管理规定处理；废弃土石方运至政府部门指定的合

法消纳场处理。

（四）电缆线路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应满

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。

（五）设专职人员负责项目的环境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环境

管理制度。

（六）做好环境信息公开，保障周边公众知情权。

三、项目的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内容、地点、使用功能或污染

防治措施等与经批准的《报告表》及本批复不符的，应在调整实

施前及时报我局，并按我局的相应要求执行。

四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 第 682号）有关规定，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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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项目竣工

后，你单位应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

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

用。

五、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文书之日起 60日内向

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（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

号金和大厦 2楼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，电话：020-83555988）

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

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不停

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9月 10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街道办事处、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道办事

处、广州市荔湾区冲口街道办事处、广州市荔湾区东漖街道办

事处、广州市荔湾区茶滘街道办事处，武汉网绿环境技术咨询

有限公司。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 9月 10日印发


